
共２人参与１号资管计划、１０人参与２号资管计划、１６４人参与３号资管计划。参与人姓名、
职务、是否为高级管理人员 ／ 核心员工、实缴金额及资管计划持有比例等情况详见表一、表
二、表三。

表一：１号资管计划参与人情况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是否为高级管理人员 ／
核心员工

实缴金额（万元） 资管计划
持有比例

１ 谭新乔 董事长 核心员工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９７．５６％
２ 邓永光 总监 核心员工 ５００．００ ２．４４％

合计 ２０，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表二：２号资管计划参与人情况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是否为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员工 实缴金额（万元） 资管计划持有比例

１ 谢华 总监 核心员工 ３，０００．００ ５７．６９％
２ 周密群 工会主席 核心员工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９．２３％
３ 赵蕊 总监 核心员工 ２００．００ ３．８５％
４ 汤贤龙 生产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２００．００ ３．８５％
５ 马国栋 董事会工作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２００．００ ３．８５％
６ 何美萱 董事会工作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２００．００ ３．８５％
７ 徐珉 招标办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２％
８ 张启航 办公室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２％
９ 唐建君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２％
１０ 李锦程 工程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２％

合计 ５，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表三：３号资管计划参与人情况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是否为高级管理人
员 ／核心员工

实缴金额（万元） 资管计划持有
比例

１ 刘胜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７０．００ ０．９５％

２ 左元伟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７０．００ ０．９５％

３ 谭婷 营销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７０．００ ０．９５％

４ 周游 人力资源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７０．００ ０．９５％

５ 王子顺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６０．００ ０．８１％

６ 唐超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７０．００ ０．９５％

７ 成炯 经营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７０．００ ０．９５％

８ 颜桂文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７０．００ ０．９５％

９ 邓修勇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７０．００ ０．９５％

１０ 闫小军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７０．００ ０．９５％

１１ 熊聪聪 质检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７０．００ ０．９５％

１２ 陈煦妍 人力资源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７０．００ ０．９５％

１３ 许志光 办公室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７０．００ ０．９５％

１４ 黎天姿 办公室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７０．００ ０．９５％

１５ 邹海涛 办公室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７０．００ ０．９５％

１６ 宋伟 办公室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６７．００ ０．９０％

１７ 王亚洲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７０．００ ０．９５％

１８ 赵彬杰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６０．００ ０．８１％

１９ 汤启强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６０．００ ０．８１％

２０ 宋云彪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６０．００ ０．８１％

２１ 蒋斌杰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６０．００ ０．８１％

２２ 邹美姣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６０．００ ０．８１％

２３ 陈远林 营销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６０．００ ０．８１％

２４ 廖积辉 营销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６０．００ ０．８１％

２５ 疏义晨 营销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６０．００ ０．８１％

２６ 李国栋 营销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６０．００ ０．８１％

２７ 柯俊 营销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６０．００ ０．８１％

２８ 余锋磊 研究院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６０．００ ０．８１％

２９ 廖财斌 研究院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６０．００ ０．８１％

３０ 练平 研究院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６０．００ ０．８１％

３１ 农秋红 法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６０．００ ０．８１％

３２ 于洋 技术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６０．００ ０．８１％

３３ 李月兵 办公室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５５．００ ０．７４％

３４ 张永兴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５２．００ ０．７０％

３５ 刘泽华 办公室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５０．００ ０．６８％

３６ 彭方俄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５０．００ ０．６８％

３７ 龙喜文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３８ 刘坤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３９ 杨通山 生产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４０ 邱晨 办公室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４１ 易翠萍 人力资源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４２ 龚志坚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４３ 周龙 采购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４４ 朱金利 财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４５ 戴烊 财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４６ 罗豪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４７ 王雲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４８ 罗易登 生产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４９ 蒋磊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５０ 王伟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５１ 谢焘 党群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５２ 成江涛 技术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５３ 唐杰 采购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５４ 潘灿 采购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５５ 唐尚钧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５６ 许兴党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５７ 马魁 品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５８ 谢丽莎 管理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５９ 叶宗健 管理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６０ 唐镇海 生产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６１ 符蓉 质检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６２ 朱原强 招标办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６３ 王子龙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６４ 谢启刚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６５ 闫强 品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６６ 向朝玉 质检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６７ 代海川 品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６８ 龙海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６９ 于良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７０ 叶远珠 环保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７１ 赵康辉 经营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７２ 刘伟伟 品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７３ 蒋海龙 环保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７４ 杨鹏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７５ 何向东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７６ 唐安平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７７ 朱艳兵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７８ 童文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７９ 曾宪宝 生产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８０ 李林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８１ 王鹏飞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８２ 邓晓深 工程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８３ 黄睿毅 工程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８４ 邓尚芳 财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８５ 蒋静 财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８６ 钟娇 财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８７ 许亚亮 生产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８８ 谭鹏 技术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８９ 张艺耀 办公室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９０ 张朝琼 经营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９１ 何凯 经营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９２ 戢坤傲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９３ 刘胜利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９４ 陈蕊珠 人力资源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９５ 赵巡章 监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９６ 张玲波 经营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９７ 鄢正全 品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９８ 熊寿燕 品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９９ 罗超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００ 陶元刚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０１ 周世杰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０２ 陈艺 采购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０３ 樊荣 财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０４ 喻琳 财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０５ 王磊 生产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０６ 罗聪 技术质检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０７ 王华素 财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０８ 宁文凭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０９ 农素彩 采购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１０ 张文兵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１１ 车文斌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１２ 李力鸿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１３ 朱帅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１４ 张新罗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１５ 陈松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１６ 杨兵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１７ 王宏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１８ 刘贵林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１９ 唐明泽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２０ 许焱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２１ 陈龙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２２ 孙瑞祥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２３ 陈忠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２４ 周禹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２５ 宋鼎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２６ 左曦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２７ 王徐洲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２８ 刘家铭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２９ 农耀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３０ 黄海燕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３１ 陈波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３２ 谢迪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３３ 胡旭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３４ 吴磊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３５ 张振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３６ 莫可贵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３７ 杨畅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３８ 何思瑶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３９ 火俊杰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４０ 谭旭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４１ 邓水金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４２ 杨竣翔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４３ 刘建武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４４ 曾成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４５ 余琴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４６ 曾利华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４７ 韩坤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４８ 黄志林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４９ 颜港澳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５０ 孙建雄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５１ 陈霖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５２ 吴成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５３ 廖坤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５４ 蔡年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５５ 金家福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５６ 钱明富 办公室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５７ 王雪晴 品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５８ 章厚鹏 董事会工作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５９ 郑冰 办公室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６０ 黎星甫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６１ 牟顺来 监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６２ 陈菊庭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６３ 陈燚 生产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６４ 刘智慧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４０．００ ０．５４％

合计 ７，４０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１、跟投主体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特别规定》《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参与本
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保荐机构跟投机构为中信建投证券另类投资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有
限公司。

２、跟投数量
如发生上述情形， 中信建投投资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认购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２％－５％的股票， 具体比例根据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规模
分档确定：

（１）发行规模不足１０亿元的，跟投比例为５％，但不超过人民币４，０００万元；
（２）发行规模１０亿元以上、不足２０亿元的，跟投比例为４％，但不超过人民币６，０００万元；
（３）发行规模２０亿元以上、不足５０亿元的，跟投比例为３％，但不超过人民币１亿元；
（４）发行规模５０亿元以上的，跟投比例为２％，但不超过人民币１０亿元。
因中信建投投资最终跟投与发行人最终发行价格、 实际认购数量以及最终实际发行

规模相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确定发行价格后对中信建投投资最终实际认购数量
进行调整。 具体跟投比例和金额将在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９日（Ｔ－２日）发行价格确定后明确。

若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承诺不会利
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 不会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
行人控制权。

（四）其他战略投资者
本次发行中，其他战略投资者的选择系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

包括以下类型：
（１）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２）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

企业；
（３）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证券，且以封闭方式运作

的证券投资基金。
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不参加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承诺按照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的股票数量。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７日（Ｔ－４日），战略投资者将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保

荐机构 （主承销商） 在确定发行价格后根据本次发行定价情况确定各投资者最终配售金
额、配售数量并通知战略配售投资者，如战略配售投资者获配金额低于其预缴的金额 ，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退回差额。

２０２３年１月２０日（Ｔ－１日）公布的《发行公告》将披露战略投资者名称、承诺认购的股票
数量以及限售期安排等。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情况将在２０２３年２月１日（Ｔ＋２日）公布的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披露。

（五）限售期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１

号资管计划、２号资管计划和３号资管计划，其获配股票限售期为１２个月 ；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跟投主体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
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
售）为中信建投投资，其获配股票限售期为２４个月 ；其他战略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为１２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 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
持的有关规定。

（六）核查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聘请的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将对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

售资格及是否存在《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进行核查，并要求发行
人、 战略投资者就核查事项出具承诺函。 相关核查文件及法律意见书将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２０日
（Ｔ－１日）进行披露。

三、网下初步询价安排
（一）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标准及条件
１、本次网下发行对象为经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的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信托公

司、财务公司、保险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及符合一定条件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等专业
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不得参与本次网下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

２、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投资者应符合《管理办法》、《网下发行实施细则》以及《注册制
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等相关规定的网下投资者标准。

３、本次发行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投资者应当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６
日（Ｔ－５日）中午１２：００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注册且已开通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数
字证书（以下简称“ＣＡ证书”），并通过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完成配售对象的证券账户、银行
账户配号工作后方可参与本次发行。

４、以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两个交易日（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３日，Ｔ－６日）为基准日，参与本次发行
初步询价的以封闭方式运作的创业板主题公募基金与战略配售基金在该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
日（含基准日）所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日均市值应不少于１，０００万元
（含）。 其他参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该基准日前２０个
交易日（含基准日）所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日均市值应不少于６，０００
万元（含）。 配售对象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２０个交易日的，按２０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
值。 具体市值计算规则按照《网下发行实施细则》执行。

５、若配售对象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的，私募
基金管理人注册为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应符合以下条件：

（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
（２）具备一定的证券投资经验。 依法设立并持续经营时间达到两年（含）以上，从事证

券交易时间达到两年（含）以上；
（３）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 最近１２个月未受到相关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

施或相关自律组织的纪律处分；
（４）具备必要的定价能力。 具有相应的研究力量、有效的估值定价模型、科学的定价决

策制度和完善的合规风控制度；
（５）具备一定的资产管理实力。 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

案的产品总规模最近两个季度均为１０亿元（含）以上，且近三年管理的产品中至少有一只
存续期两年（含）以上的产品；申请注册的私募基金产品规模应为６，０００万元 （含）以上、已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且委托第三方托管人独立托管基金资产。 其中，私
募基金产品规模是指基金产品资产净值；

（６）符合监管部门、中国证券业协会要求的其他条件；
（７）投资者还应当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６日（Ｔ－５日）中午１２：００前提交在监管机构完成私募基

金管理人登记以及私募投资基金产品成立的备案程序等相关核查材料。
６、若配售对象类型为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子公司一对一专户理财产品 、基金公司

或其资产管理子公司一对多专户理财产品、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公司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须在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６日（Ｔ－５日）中午１２：００前完成备案。

７、下列机构或人员将不得参与本次网下发行：
① 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发行人及其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
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５％以上的股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董事 、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５％以上的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该
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③ 承销商及其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④ 第①、②、③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

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
⑤ 过去６个月内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存在保荐、承销业务关系的公司及其持股５％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已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签署保
荐、承销业务合同或达成相关意向的公司及其持股５％以上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

⑥ 通过配售可能导致不当行为或不正当利益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组织；
⑦ 被中国证券业协会列入黑名单、限制名单及异常名单的投资者或配售对象；
⑧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或信托计划，也不得为在招募说明书、投资协议等文件中以

直接或间接方式载明以博取一、 二级市场价差为目的申购首发股票的理财产品等证券投
资产品；

⑨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
上述第②、 ③项规定的禁止配售对象管理的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除外，但应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上述第⑨项中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未参
与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除外。

８、网下投资者须如实提交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证明材料，并严格遵守行业监管要求，
申购金额不得超过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交的配售对象资产规模证明材料以及《配售
对象资产规模汇总表》中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并确保其在《配售对象资产规模汇
总表》中填写的总资产数据与其提交的资产规模证明材料中的金额保持一致。

９、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交易日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６日（Ｔ－５日）中午１２：００前向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提交网下申购承诺函等询价资格申请材料。

符合以上条件且在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６日（Ｔ－５日）中午１２：００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注册
且已开通ＣＡ证书、并通过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完成配售对象的证券账户、银行账户配号工
作的网下投资者和股票配售对象方能参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初步询价及配售前对投资者是否存在上述禁止性情形进行
核查，投资者应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要求进行相应的配合（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公司章
程等工商登记资料、安排实际控制人访谈、如实提供相关自然人主要社会关系名单、配合
其它关联关系调查等），如拒绝配合核查或其提供的材料不足以排除其存在上述禁止性情
形的，或经核查不符合配售资格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拒绝接受其初步询价或者向其
进行配售。

投资者若参与询价，即视为其向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承诺其不存在法律法
规禁止参与网下询价及配售的情形。 如因投资者的原因，导致参与询价或发生关联方配售
等情况，投资者应承担由此所产生的全部责任。

（二）承诺函及资质证明文件的提交方式
参与询价的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应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６日（Ｔ－５日）中午１２：００

以前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系统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交询价资格申请材
料，具体包括《网下投资者参与创业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函》、营业执照、《网下投
资者关联方信息表》、资产证明材料（包括《配售对象资产规模汇总表》、配售对象资产规模
证明文件等），除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ＱＦＩＩ投资账户、机
构自营投资账户之外的其他配售对象，均需提供《配售对象出资方基本信息表》，需要向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基金， 均需提供产品备案
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备案函、备案系统截屏）。 以上资料全部需要加盖公司公章。

网下机构投资者及其配售对象的信息以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并具有创业板权
限的数据为准。 配售对象是指参与网下配售的投资者或其管理的产品。 未在上述规定时点
前完成注册登记备案的，不得参与网下发行。 因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
后果由网下机构投资者、配售对象自负。

请注意，所有网下投资者均需要提供配售对象的资产证明材料，具体如下：
１、配售对象资产规模汇总表Ｅｘｃｅｌ电子版：机构投资者须在投资者资料上传页面上传

其拟参与本次申购全部配售对象的Ｅｘｃｅｌ电子版《配售对象资产规模汇总表》。 Ｅｘｃｅｌ模版可
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系统下载。

２、网下投资者须如实提交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证明材料，并严格遵守行业监管要求，
申购金额不得超过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交的配售对象资产规模证明材料以及《配售
对象资产规模汇总表》中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并确保其在《配售对象资产规模汇
总表》中填写的总资产数据与其提交的资产规模证明材料中的金额保持一致。 其中，公募
基金、基金专户、资产管理计划、私募基金等产品以初步询价日前第五个交易日（２０２３年１
月１０日，Ｔ－９日） 的产品总资产为准； 自营投资账户以公司出具的自营账户资金规模说明
（资金规模截至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０日，Ｔ－９日）为准。 上述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证明材料均需加盖
公司公章或外部证明机构公章。 如出现配售对象拟申购金额超过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提交的配售对象资产规模证明材料以及《配售对象资产规模汇总表》中相应的资产规模或
资金规模的情形，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权拒绝或剔除相关配售对象报价，并报送中国证
券业协会。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承诺其在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系统上传的资
产规模证明材料及填写的《配售对象资产规模汇总表》中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与
在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交的数据一致；若不一致，所造成的后果由网下投资者自
行承担。

《网下投资者参与创业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函》要求，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
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系统递交方式如下：
１、核查材料提交步骤
投资者请登录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系统（ｈｔｔｐｓ： ／ ／ ｅｍｐ．ｃｓｃ．ｃｏｍ．ｃｎ），点击链接

进入系统，并根据网页右上角“操作指引下载”下载《创业板投资者操作指引》的操作说明
（如无法下载，请更新或更换Ｃｈｒｏｍｅ浏览器），在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６日（Ｔ－５日）中午１２：００前通过
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系统注册并提交相关核查材料。 用户注册过程中需提供有

效的手机号码，一个手机号码只能注册一个用户。 由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会在投资者
材料核查过程中第一时间以短信或者电话反馈进展， 请务必在本次发行过程中全程保持
手机畅通。

用户在提供有效手机号码，接收到手机验证码，并登录成功后，请按如下步骤在２０２３
年１月１６日 （Ｔ－５日）１２：００前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系统注册并提交相关核查
材料；

第一步：点击“正在发行项目—湖南裕能—进入询价”链接进入投资者信息填报页面；
第二步：提交投资者基本信息，包括输入并选择正确的投资者全称，输入正确的营业

执照号码和正确的协会编码，以及联系人姓名，邮箱和办公电话。 点击“保存及下一步”；
第三步：选择拟参与询价的配售对象，并点击“保存及下一步”；
第四步：根据不同配售对象的具体要求，提交相应的材料（所需提交的材料模板均在

页面右侧的“模板下载”处）。
２、网下投资者向中信建投证券提交的材料要求
所有投资者及配售对象应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系统提交核查材料的电

子版。 纸质版原件无需邮寄。
（１） 有意参与本次初步询价且符合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标准的投资者均需提交

《网下投资者参与创业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函》。 投资者可在“项目列表”页面中
点击湖南裕能项目下方的“投资者资质承诺函模板”下载模板，加盖公司公章并上传。

（２）所有投资者均需向中信建投证券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
（３）所有投资者均需向中信建投证券提交《网下投资者关联方信息表》。 投资者需在

“模板下载 ”中下载模板 ，填写完整并上传 。 提交 《网下投资者关联方信息表 》时需上传
ＥＸＣＥＬ版及盖章版ＰＤＦ格式文件。

（４）所有投资者均需向中信建投证券提交配售对象资产证明材料，包括：投资者上传
《配售对象资产规模汇总表》Ｅｘｃｅｌ电子版、 配售对象上传配售对象资产规模证明文件ＰＤＦ
版（加盖公司公章或外部证明机构章）。 投资者须如实提交总资产或资金规模证明材料，并
严格遵守行业监管要求，申购金额不得超过《配售对象资产规模汇总表》中相应的总资产
或资金规模。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数据以初步询价日前第五个交易日（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０日，Ｔ－
９日）为准。 如出现配售对象拟申购金额超过《配售对象资产规模汇总表》中的情形，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有权认定该配售对象的申购无效。

（５）若配售对象属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ＱＦＩＩ投资
账户、机构自营投资账户，则无需提交《配售对象出资方基本信息表》。 除此之外的其他配
售对象均需在“模板下载”中下载《配售对象出资方基本信息表》，填写完整并上传。 提交
《配售对象出资方基本信息表》时需上传ＥＸＣＥＬ版及盖章版ＰＤＦ格式文件。

（６）提供产品备案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备案函、备案系统截屏）。 需要向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基金， 需提供由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发布的有效的备案确认函的盖章扫描件或备案系统截屏等其他证明材料。

（７）以上步骤完成后，点击提交并等待审核通过的短信提示（请保持手机畅通）。
提交投资者报备材料过程中如有无法解决的问题， 请及时拨打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５１、０１０－

８６４５１５５２。
网下投资者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上述材料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其报价作为

无效报价处理。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与律师对投资者的资质条件进行核查，如投资者不
符合条件、不予配合或提供虚假信息，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其报价作为无效报价处理。
因投资者提供信息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所导致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三）网下投资者备案核查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会同见证律师对投资者资质进行核查并有可能要求

其进一步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投资者应当予以积极配合。 如投资者不符合条件、投资者或
其管理的私募投资基金产品的出资方属于《管理办法》第十六条所界定的关联方、投资者
拒绝配合核查、未能完整提交相关材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足以排除其存在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本公告规定的禁止参与网下发行情形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拒
绝其参与本次网下发行、将其报价作为无效报价处理或不予配售，并在《发行公告》中予以
披露。 网下投资者违反规定参与本次新股网下发行的，应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

网下投资者需自行审核比对关联方，确保不参加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存
在任何直接或间接关联关系的新股网下询价。 投资者参与询价即视为与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关联关系。 如因投资者的原因，导致关联方参与询价
或发生关联方配售等情况，投资者应承担由此所产生的全部责任。

（四）初步询价
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将在《招股意向书》刊登后的当日（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３日，

Ｔ－６日）把投资价值研究报告上传于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中，供网下投资者和配售对
象参考。

２、网下投资者应对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报价的定价依据、定价决策过程相关材料存档
备查。 定价依据应当至少包括网下投资者独立撰写的研究报告，研究报告应包含相关参数
设置的详细说明、严谨完整的逻辑推导过程以及具体报价建议。 报价建议为价格区间的，
最高价格与最低价格的差额不得超过最低价格的２０％。

网下投资者存档备查的定价依据、定价决策过程相关材料的系统留痕时间、保存时间
或最后修改时间应为询价结束前，否则视为无定价依据或无定价决策过程相关材料。

３、本次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符合相关法规及本公告要求的
投资者应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６日（Ｔ－５日）中午１２：００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网下投资者注册，
且已开通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并通过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完成配售对象的证券账户、银行账户配号工作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４、本次初步询价期间为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７日（Ｔ－４日）９：３０－１５：００。在上述时间内，符合条件
的网下投资者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提交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

网下询价开始前一交易日（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６日）上午８：３０至初步询价日当日（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７
日）上午９：３０前，网下投资者应当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交定价依据，并填写建
议价格或价格区间，否则不得参与本次询价。

５、本次初步询价采取申报价格与申报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网下询价的投资者
可为其管理的多个配售对象分别填报不同的报价， 每个网下投资者最多填报３个报价，且
最高报价不得高于最低报价的１２０％。 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报价应当包含每股
价格和该价格对应的拟申购股数，同一配售对象只能有１个报价。 相关申报一经提交，不得
全部撤销。 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的，应重新履行报价决策程序，在深交所网下发行电
子平台填写说明改价理由、 改价幅度的逻辑计算依据以及之前报价是否存在定价依据不
充分、报价决策程序不完备等情况，并将有关材料存档备查。

综合考虑本次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发行人的估值情
况，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网下投资者指定的配售对象最低拟申购数量设定为１００．００万股，拟
申购数量最小变动单位设定为１０万股， 即网下投资者指定的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
１００．００万股的部分必须是１０万股的整数倍， 每个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不得超过５，３００．００
万股。 配售对象报价的最小单位为０．０１元。

特别提示一：为促进网下投资者审慎报价，深交所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上新增了定价
依据核查功能。 要求网下投资者按以下要求操作：

网下投资者应当在网下询价开始前一交易日（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６日）上午８：３０至初步询价日
当日（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７日）上午９：３０前，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ｈｔｔｐｓ： ／ ／ ｅｉｐｏ．ｓｚｓｅ．ｃｎ）提交定价
依据并填写建议价格或价格区间，否则不得参与询价。

网下投资者应按照内部研究报告给出的建议价格或价格区间进行报价， 原则上不得
超出研究报告建议价格区间。

特别提示二：为促进网下投资者审慎报价，便于核查创业板网下投资者资产规模，深
交所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上新增了资产规模核查功能。 要求网下投资者按以下要求操作：

初步询价期间，投资者报价时须在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内如实填写截至２０２３年１
月１０日（Ｔ－９日）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投资者填写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应当与其向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提交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证明材料中的金额保持一致。

投资者需严格遵守行业监管要求，合理确定申购规模，申购金额不得超过其向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提交的资产证明材料中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

投资者在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的具体流程如下：
（１）投资者在提交初询报价前，应当承诺资产规模情况，否则无法进入初询录入阶段。

承诺内容为“参与本次新股申购的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已充分知悉，将对初询
公告要求的基准日对应的资产规模是否超过本次发行可申购上限（拟申购价格×初询公告
中的网下申购数量上限）进行确认，该确认与事实相符。 上述配售对象拟申购金额（拟申购
价格×拟申购数量）不超过其资产规模，且已根据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要求提交资产规模
数据，该数据真实、准确、有效。 上述网下投资者及配售对象自行承担因违反前述承诺所引
起的全部后果”。

（２）投资者应在初询报价表格中填写“资产规模是否超过本次发行可申购金额上限”
和“资产规模（万元）”。

对于资产规模超过本次发行可申购金额上限（本次发行可申购金额上限＝配售对象拟
申购价格×５，３００．００万股，下同）的配售对象，应在“资产规模是否超过本次发行可申购金额
上限”栏目中选择“是”，并选择在“资产规模（万元）”栏目填写具体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金
额；对于资产规模未超过本次发行可申购金额上限的配售对象，应在“资产规模是否超过
本次发行可申购金额上限”中选择“否”，并必须在“资产规模（万元）”栏目填写具体资产规
模或资金规模金额。

投资者应对每个配售对象填写具体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承担责任， 确保不存在超
资产规模申购的情形。

６、网下投资者申报的以下情形之一的，将被视为无效：
（１）网下投资者未在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６日（Ｔ－５日）中午１２：００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创业

板网下投资者配售对象的注册工作的；
（２）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注册信息不一致

的；该信息不一致的配售对象的报价部分为无效报价；
（３）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５，３００．００万股以上的部分为无效申报；
（４）配售对象拟申购数量不符合１００．００万股的最低数量要求，或者拟申购数量不符合

１０万股的整数倍，则该配售对象的申报无效；
（５）未按本公告要求提交投资者资格核查文件的；
（６）经审查不符合本公告网下投资者条件的；
（７）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中国证券业协会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

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则该配售对象的申购无效；
（８）被中国证券业协会列入黑名单、限制名单及异常名单的投资者或配售对象；
（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未能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完成管理人
登记和基金备案的私募基金。

７、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将对本次发行的发行与承销过程进行见证，并出具专项法律
意见书。

（五）网下投资者违规行为的处理
网下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应当接受中国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管理， 遵守中国证券业协

会的自律规则。 网下投资者或配售对象存在下列情形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向中
国证券业协会报告：

（１）使用他人账户、多个账户或委托他人报价；
（２）在询价结束前泄露本公司报价，打听、收集、传播其他投资者报价，或者投资者之

间协商报价等；
（３）与发行人或承销商串通报价；
（４）利用内幕信息、未公开信息报价；
（５）未履行报价评估和决策程序审慎报价；
（６）无定价依据、未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理性报价，或故意压低、抬高报价；
（７）未合理确定拟申购数量，拟申购金额超过配售对象总资产或资金规模且未被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剔除的；
（８）接受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的财务资助、补偿、回

扣等；
（９）其他不独立、不客观、不诚信、不廉洁的情形；
（１０）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
（１１）获配后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１２）网上网下同时申购；
（１３）获配后未恪守限售期等相关承诺；
（１４）其他影响发行秩序的情形。
四、确定有效报价投资者和发行价格
１、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根据剔除不符合要求投资者条件报价的初步询

价结果 ， 对所有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所属配售对象的报价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 、
同一申购价格上按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由小到大 、同一申购价格同一拟申购数量的
按申报时间 （申报时间以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记录为准 ）由晚到早 、同一拟申购价
格同一拟申购数量同一申购时间上按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自动生成的配售对象
顺序从后到前的顺序排序 ，剔除报价最高部分配售对象的报价 ，剔除的拟申购量为所
有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１％。 当拟剔除的最高申报价格部分中的最低
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 ，对该价格上的申购不再剔除 。 剔除部分的配售对象不
得参与网下申购 。

在剔除最高部分报价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剩余网下发行询价报价
情况及拟申购数量、综合评估发行人合理投资价值、可比公司二级市场估值水平 、所属行
业二级市场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并重点参照公募基金、社保基金、
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报价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的孰低值，审慎合理确定发行价格、最终发行数量、有效报价投资者及有效拟申
购数量。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上述原则确定的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家数不
少于１０家。

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２０２３年１月２０日（Ｔ－１日）公告的《发行公告》中披
露下列信息：

（１）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
（２） 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所有网下投资者及各类网下投资者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
（３）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剩余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４）网下投资者详细报价情况，具体包括投资者名称、配售对象信息、申购价格及对应

的拟申购数量、发行价格确定的主要依据，以及发行价格所对应的网下投资者超额认购倍
数。

３、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网下投
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
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在网上申购前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同时，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
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若本次发行定价对应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中证指
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同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
亦将在网上申购前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详细说明定价合理性 ，提示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４、申报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且未被剔除或未被认定为无效的报价为有效报价，有效
报价对应的申报数量为有效申报数量。 有效报价的投资者数量不得少于１０家； 少于１０家
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并予以公告，中止发行后，在中国证监会同

意注册的有效期内，且满足会后事项监管要求的前提下，经向深交所备案后，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择机重启发行。

５、在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的投资者，方可参与且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发行价格
及其确定过程、 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名单及其相应的申购数量将在２０２３年１月２０
日（Ｔ－１日）刊登的《发行公告》中披露。

五、网下网上申购
（一）网下申购
本次网下申购的时间为２０２３年１月３０日（Ｔ日）的９：３０－１５：００。 《发行公告》中公布的全

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在参与网下申购时，网下有效报价投资者必须在
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为其管理的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录。 申购记录中申购
价格为确定的发行价格，申购数量须为其初步询价中的有效拟申购数量，且不超过网下申
购数量上限。

网下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网下投资者在２０２３年１月３０日（Ｔ日）参与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缴付

申购资金，获得初步配售后在２０２３年２月１日（Ｔ＋２日）缴纳认购资金。
（二）网上申购
本次网上申购的时间为２０２３年１月３０日（Ｔ日）９：１５－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本次网上发

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持有深交所股票账户卡并开通创业板投资账户的境内自然
人、法人及其它机构（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可参与网上申购。 根据投资者持有的市
值确定其网上可申购额度，持有市值１０，０００元以上（含１０，０００元）深交所非限售Ａ股股份及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投资者才能参与新股申购，每５，０００元市值可申购５００股，不足５，０００
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 每一个申购单位为５００股，申购数量应当为５００股或其整数倍，
但申购上限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具体网上发行数量将在《发行公
告》中披露。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９日（Ｔ－２日）前２０个交易日（含Ｔ－２日）的日
均持有市值计算，可同时用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３０日（Ｔ日）申购多只新股。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
户时间不足２０个交易日的， 按２０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应符合
《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网上投资者在２０２３年１月３０日（Ｔ日）申购时无需缴纳申购款，２０２３年２月１日（Ｔ＋２日）根

据中签结果缴纳认购资金。
凡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为有效报价，均不得再参与网上

申购，若配售对象同时参与网下询价和网上申购的，网上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六、本次发行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３０日（Ｔ日）１５：００同时截止。 申购结束后，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申购情况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３０日（Ｔ日）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
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回拨机制的启动将根据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
倍数确定：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网上有效申购数量 ／ 回拨前网上发行数量。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如下：
１、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将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９日（Ｔ－２日）首

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情况将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２０日（Ｔ－１日）在《发行公告》中进行
披露；

２、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 ，若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未超过５０
倍，将不启动回拨机制；若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超过５０倍且不超过１００倍（含），应从网
下向网上回拨， 回拨比例为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的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１０％；网
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１００倍，回拨比例为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的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回拨后无限售期的网下发行数量原则上不超过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７０％。 前述所指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应当按照扣除设定限售期
的股票数量计算，网下投资者因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而被限售的１０％的股份无
需扣除；

３、若网上申购不足，可以回拨给网下投资者，向网下回拨后，有效报价投资者仍未能
足额申购的情况下，则中止发行；

４、在网下发行未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不足部分不向网上回拨，中止发行。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并于２０２３

年１月３１日（Ｔ＋１日）在《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

七、网下配售原则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完成回拨后，将根据以下原则对网下投资者进行配

售：
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对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是否符合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及发行人确定的网下投资者标准进行核查，不符合配售投资者条件的，将被剔
除，不能参与网下配售；

２、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提供有效报价并按规定参加网下申购的符合配售投资者条
件的网下投资者分为以下三类，并对同类别网下投资者采取比例配售方式进行配售：

（１）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为Ａ类投资者，其配售比例
为ＲＡ；

（２）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为Ｂ类投资者，其配售比例为ＲＢ；
（３）所有不属于Ａ类、Ｂ类的网下投资者为Ｃ类投资者，其配售比例为ＲＣ。
３、配售规则和配售比例的确定
各类配售对象的配售比例关系ＲＡ≥ＲＢ≥ＲＣ。
调整原则：
（１）优先安排不低于回拨后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７０％向Ａ类投资者进行配售，如果Ａ类

投资者的有效申购量不足安排数量，则其有效申购将获得全额配售，剩余部分可向其他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进行配售。在向Ａ类和Ｂ类投资者配售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确保向
Ａ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Ｂ类投资者，即ＲＡ≥ＲＢ；

（２）向Ａ类和Ｂ类投资者进行配售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向Ｃ类投资者配售，并确
保Ａ类、Ｂ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均不低于Ｃ类，即ＲＡ≥ＲＢ≥ＲＣ；

如初步配售后已满足以上要求，则不做调整。
４、配售数量的计算：
某一配售对象的获配股数＝该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该类配售比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以上标准得出各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和获配股数。 在实

施配售过程中，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向下取整后精确到１股，产生的零股分配给Ａ类投
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配售对象中没有Ａ类投资者，则产生的零股分配给Ｂ类
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配售对象中没有Ｂ类投资者，则产生的零股分配给Ｃ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 当申购数量相同时， 产生的零股分配给申购时间
（以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及申报编号为准）最早的配售对象。 若由于
获配零股导致超出该配售对象的配售股数超过其有效申购数量时， 则超出部分顺序配售
给下一配售对象，直至零股分配完毕。

如果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量直接进行配售。

如果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将中止发行。
５、网下比例限售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八、投资者缴款
（一）网下投资者缴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２０２３年２月１日（Ｔ＋２日）刊登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公告》中公布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并对于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或未足额申购的投资者列
表公示。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获得初步配售的全部网下有效配售对象，需在２０２３年
２月１日（Ｔ＋２日）８：３０－１６：００足额缴纳认购资金，认购资金应当于２０２３年２月１日 （Ｔ＋２日 ）
１６：００前到账。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
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２０２３年２月３日（Ｔ＋４日）刊登的《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结果公
告》”）中披露网上、网下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中信建投证券的包销比例，列表公示
并着重说明获得初步配售但未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或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
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
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二）网上投资者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

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３年２月１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
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
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特别提醒，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
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
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三）战略投资者缴款
１号资管计划、２号资管计划、３号资管计划和其他战略投资者将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７日（Ｔ－４日）

前（含当日）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并于２０２３年
１月１７日（Ｔ－４日）前（含当日）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如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缴纳的认购资金低于最终获配的金额 ，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８日
（Ｔ－３日）前（含当日）缴纳差额部分认购资金。

战略投资者若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于２０２３年２月３日（Ｔ＋４日）对战略投资者缴纳的

认购资金的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
（四）未缴款情况处理
对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网下发行配售对象， 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将对其全部的初步获配新股进行无效处理， 相应的无效认购股份由中信建投证
券包销。

对于因网上认购投资者资金不足而全部或部分放弃认购的股数， 以实际不足资金为
准，最小单位为１股，可不为５００股的整数倍。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中信建投证券负责
包销。

九、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股份处理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
的股票由中信建投证券包销。

网下、网上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中信建投证券的包销比例等具体情况请见《发
行结果公告》。

十、中止发行情况
本次发行中如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

措施：
（１）初步询价结束后，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１０家的；
（２）初步询价结束后，剔除不低于拟申购总量１％的最高报价部分后有效报价投资者数

量不足１０家；
（３）初步询价结束后，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或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４）发行价格未达发行人预期或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

达成一致意见；
（５）预计发行后不满足发行人选定市值与财务指标上市标准；
（６）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未按照作出的承诺实施跟投；
（７）网下申购总量小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８）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认购；
（９）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
（１０）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１１）根据《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和《业务实施细则》第五条，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发

现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存在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 可责令发行人和承销商暂
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处理。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公告中
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投资者已缴纳认购款的，发行人 、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深交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尽快安排已经缴款投资者的退款事宜。 中止发行后，
在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有效期内，且满足会后事项监管要求的前提下，经向深交所备案
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择机重启发行。

十一、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谭新乔
联系地址：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日丽路１８号
联系人：汪咏梅
联系电话：０７３１－５８２７００６０
传真：０７３１－５８２７００７８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２号凯恒中心Ｂ座１０层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５１、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５２
传真：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４２

发行人：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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